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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簡章 

本活動配合環境部 113 年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辦理 113 年度高雄

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活動；初賽各競賽項目第 1名隊伍除獲獎勵外，將代

表本市參加 113年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全國賽。競賽項目包括「環保金

頭腦」、「資源分類王」、「資源灌籃高手」、「清掃接力賽」等。 

一、 活動名稱： 

113 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 

二、 活動目的： 

為推動環境教育工作同時凝聚志（義）工之情感及激發榮譽感，從各

項競賽活動內容中展現團隊合作精神及向心力，並將全民綠生活之觀念落

實、推廣，特舉辦 113 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環境部。 

(二)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 承辦單位：京拓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 參加對象： 

本市各行政區環保志工隊，名額 310位。 

五、 參賽資格： 

本活動僅接受團體報名，為提升競賽參與率、維護競賽公平性

原則及配合 113 年度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決賽，訂定參賽資

格限制說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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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報名人數 參賽人數 年齡限制 
環保金頭腦 15 10 40 歲(含)以上至少 8 成 
資源分類王 15 10 40 歲(含)以上至少 8 成 
資源灌籃高手 15 10 40 歲(含)以上至少 8 成 
清掃接力賽 15 10 40 歲(含)以上至少 8 成 
1.因本次參加名額有限，每個競賽項目最多 6 組報名。 
2.每項競賽須至少 8 成以上於民國 73 年 10 月 26 日（含）前出生（大於 40 歲），以身分證

明文件之出生日期為認證（報名人數 15 人，需至少 12 人 ≥ 40 歲；參賽人數 10 人，需至少

8 人 ≥ 40 歲）。 

1. 因本年度參賽人數及隊伍數有限，每隊及每人限報名一項，不可重
複報名。 

2. 本次參加名額有限，每個競賽項目最多6組報名，額滿為止。 
3. 各競賽項目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視實際報名情形，保留變更

權利。 

六、 活動時間及地點 :  

日期：113 年 8月 17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8 時至 12 時 00 分 

地點：輔英科技大學(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1號)。 

七、 報名方式： 

1. 公告日起至7月10日（星期三）17:30 前完成報名作業，採e-mail報名。 

2. 報名時請依意願自行填寫參賽志願排序。(報名表另有說明) 

3. 本單位將依收到報名表之時間及填寫之意願進行排序，範例如下: 

範例: 

報名時填寫之志願排序為 :  

 1. 環保金頭腦、2. 資源分類王、3. 資源灌籃高手、4. 清掃接力賽 

若環保金頭腦已額滿，則視為選擇報名資源分類王；若資源分類王

已滿，則視為報名資源灌籃高手；若資源灌籃高手已滿，則視為報

名清掃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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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mail 報 名 ： 至 本 局 環 保 志 工 網 下 載 報 名 表

(https://epvl.kcg.gov.tw/ch/default.asp)，填寫完畢後，拍照或掃描檔案，

E-mail至chingtoksee@gmail.com。 

5. 報名表寄送後，請致電聯絡人確認報名是否完成，以完成報名程序，

未致電確認則視同未報名完成，收件時間以e-mail顯示之寄達時間為

準。 

八、 注意事項： 

1. 活動當天報到時由各隊代表繳交競賽名單暨簽到表，每項競賽報到

時，將以此份名單進行檢錄。 

2. 活動當天參賽者請攜帶身分證或正反面影本備查，各項競賽報到

時，裁判有權要求參賽者出示身分證，核對是否符合，若發現該隊

有違反參賽資格之情形，最重可取消該隊單項競賽資格。 

3. 各隊競賽順序及賽道，以報名隊伍採電腦亂序。 

4. 活動當天參賽者請攜帶身分證備查，各項競賽報到時，若有參賽資

格疑慮（如：重複參賽、年齡不符規定等），裁判有權查驗身分證，

若發現該隊有違反參賽資格之情形，取消該隊競賽資格。 

5. 經遴選各競賽項目之優勝隊伍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賽，參賽人數依全

國賽為準。 

6. 為響應全民綠生活，敬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及自行攜帶環保餐具（杯）

等，以落實環保、維護地球永續發展。 

7. 活動辦法、競賽規則等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及修

改競賽規則之權力，請共同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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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3 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流程

中正堂 A 中正堂 B 

報到 8:00-8:20 貴賓、媒體、各隊伍報到 

開幕典禮

8:20-8:25 主持人開場 
8:25-8:30 開場表演 
8:30-8:40 長官及貴賓致詞

8:40-8:45 大合照

8:45-8:55 換場/帶隊至競賽場地 

競賽時間

8:55-9:00 
環保金頭腦

檢錄/規則講解 

9:00-09:40 比賽

09:40-09:50 換場/帶隊至競賽場地 

09:50-09:55 
清掃接力賽

檢錄/規則

講解 資源分類王

檢錄/規則

講解

09:55-10:25 比賽 比賽

10:25-10:30 換場/帶隊至競賽場地 

10:30-10:35 
資源灌籃高手

檢錄/規則講解 

10:35-11:05 比賽

中場休息 11:05-11:20 整隊暨換場時間

頒獎典禮 11:20-11:40 頒獎典禮

活動結束 11:40- 活動結束~賦歸 

備註：實際時間將依當日賽程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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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各競賽說明： 

依據環境部訂定環保金頭腦、資源分類王、資源灌籃高手及清

掃接力賽等四項，各競賽項目說明如下列。

競賽項目一：環保金頭腦

上場人數 每隊 10 人 候補人數 最多 5 人 
報名表人數 最多 15 人 

競賽說明

1. 採單一階段競賽，以驟死賽形式辦理。

2. 競賽開始前，參賽隊伍須排出 1-10 棒序號，競賽開始，由各

隊第 1 棒就答題位置答題，競賽試題以「選擇題」4 選 1 的方

式作答，每位參賽者桌上有選項 1-4 之四面牌子，參賽者以舉

牌方式答題，採單題答錯即淘汰方式進行，每棒至多出題 4
題，10 棒次依序答題完畢後，累計全隊答題數。

3. 主持人宣讀題目後念出「請準備」，參賽者選定牌子但不舉

起，待主持人念出「3、2、1，請舉牌」時，全體參賽者須同

時將牌子舉至頭頂，答對之參賽者留在原位繼續回答下一題，

答錯之參賽者依工作人員指示離場，不得於競賽場中逗留。

注意事項

1. 對試題答案有疑義時，立即舉手向裁判提出，由裁判判定，

競賽進入下一題或離開競賽會場後將不再受理。

2. 未舉牌或舉牌後又換牌者，視同該題答錯立即淘汰。

3. 參賽時，參賽者請勿攜帶各類通訊電子用品（手機、ipad
等）或關機，違者將喪失參賽資格。

評分方式
1. 採單題答錯即淘汰方式進行，每棒次至多出題 4 題。

2. 累積全隊答題數，本項取前三名給予獎勵。

同分狀況

1. 若遇同分情況，採驟死加賽 5 題，以 PK 方式答題。

2. 同分之隊伍派 1 棒答題，採答對題數最多之隊伍獲勝。

3. 再遇同分之情事，則以擲骰子 2 次，數字加總最大者為優勝

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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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二：資源分類王

上場人數 每隊 10 人 候補人數 最多 5 人 
報名表人數 最多 15 人 

競賽說明

1. 採單階段競賽，20 題。

2. 競賽時全體參賽隊伍同時競賽。

3. 參賽隊伍需排出棒次站立於預備區，競賽開始，第 1 棒須一

同至終點線答題，抽出題目紙（物品名稱），並限時 20 秒內

進行分類，答案共分三類「資源垃圾」「一般垃圾」「廚餘」，

將題目紙放入正確之分類紙盒內，即可返回起始線，更換下 1
棒答題，以此類推。

4. 20 題答題完畢，全體停止動作，裁判開始計算分數。

注意事項

1. 一經作答不可再次更換選擇，否則作答不予計分。

2. 參賽者限時 20 秒內進行答題，逾時未答題視同放棄作答。

3. 題目分類依據以高雄市環保局公告為主，請參賽者參考本局

「高雄市資源回收分類手冊」。 
4. 競賽時，如某棒次不慎一次答兩題(因紙張相疊等不可抗力因

素)，以致最後一棒無題可答，仍視同該隊伍全數答題完畢。

評分方式

1. 計分賽，答題結束後開始計算分數，答對一題可獲得 1 分，

依答對之題目得分累計分數。

2. 本項取前三名給予獎勵。

同分狀況

1. 若遇同分情況，採驟死加賽 5 題，以計分計時賽方式。

2. 同分之隊伍派 1 棒答題，答對題數多者為勝方；若分數相

同，則以完成答題時間少者獲勝(計至小數點後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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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三：資源灌籃高手 

上場人數 每隊 10 人 候補人數 最多 5 人 
報名表人數 最多 15 人 

競賽說明 

1. 採單階段競賽，限題 20 題，答題時間限時 30 秒、投球時間

20 秒。 
2. 競賽時全體參賽隊伍同時競賽。 
3. 參賽隊伍需排出 1-10 棒次站立於預備區，競賽時以接力賽方

式依序進行答題。 
4. 競賽開始，第 1 棒須至答題線答題，同時抽題、並限時 30 秒

內完成答題，答對即可獲得三顆球之投球資格，凡答題正確

具投球資格者皆須於 20 秒內投擲完畢，第 1 棒完成投球後即

可更換下一棒，以此類推。 
5. 20 題結束後，全體停止動作，裁判開始計畫總分。 

注意事項 

1. 答案牌高舉過肩視為選定答案，不可再次更換選擇，否則答

題無效。 
2. 競賽時，各隊有 3 顆球(每顆球直徑 7 公分、重量約 11 公

克)、1 個洗衣籃(籃框內徑 41 公分、高度 50 公分)及 1 組題

庫，計時器則為兩隊共用。 
3. 投球位置距離洗衣籃 2 公尺，球需投進自身賽道之洗衣籃方

能獲得分數，如投至其他賽道之洗衣籃則不算分。 
4. 參賽者答題時間限制 30 秒、投球時間限制 20 秒，逾時視同

放棄答題權及投球權，投球完成且確認進球數後，即可返回

起始線更換下一棒。 

評分方式 
1. 計分賽，答題結束後開始計算分數，球投中到籃子，依投入

數量，1 顆 1 分計算分組內分數較高之隊伍獲勝。 
2. 本項取前三名給予獎勵。 

同分狀況 

1. 若遇同分情況，採驟死加賽 2 題，以計分計時賽方式。 
2. 同分之隊伍派 1 棒答題，答對者可取得 3 次投籃機會，投進 1

球得 1 分，進球數較高之隊伍獲勝。 
3. 若分數相同，則以完成時間少者獲勝(計至小數點後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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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四：清掃接力賽

上場人數 每隊 10 人 候補人數 最多 5 人 
報名表人數 最多 15 人 

競賽

說明

1. 採單階段競賽，限時 10 分鐘。

2. 競賽時全體參賽隊伍同時競賽。

3. 參賽隊伍需排出 1-10 棒次站立於預備區，競賽時以接力賽方式進行。

4. 競賽開始，兩隊第 1 棒手持掃把，沿著賽道掃著空寶特瓶過終點線後，手持掃

把、寶特瓶返回起始線接力區，將掃把、寶特瓶傳遞給第 2 棒，依此類推，隨

著棒次接力，身上裝備也須完整接力給接續棒次的隊友，第 10 棒需穿戴好所

有裝備並將寶特瓶完全掃進終點的計分籃。

5. 每一棒次須穿著或攜帶的物品如下：第 1 棒：掃把；第 2 棒：反光斗笠；第 3
棒：反光背心；第 4 棒：手套；第 5 棒：毛巾；第 6 棒：斜背包；第 7 棒：垃

圾袋；第 8 棒：垃圾夾；第 9 棒：防護眼鏡；第 10 棒：袖套。

6. 競賽時間到或第 10 棒皆抵達終點將寶特瓶以掃把掃至計分籃中則競賽結束停

止動作，裁判開始計算分數。

注意

事項

1. 接棒物品由主辦方提供，賽前由關主將所有接棒物品、裝備發給兩隊各棒

次，請務必檢查物品是否完好，如競賽結束物品毀損則無法獲得該項分數；

計時器共用。

2. 接力區距離起始線 2 公尺，前一棒次出發，下一棒次即可進入接力區穿戴

物品，非於接力區不得穿戴物品；棒次接力時，須於接力區與下一棒次進

行物品交接且其他棒次隊友不得協助穿戴。

3. 每一棒次皆須以掃把掃著空寶特瓶過終點線，不得以其他方式進行接力。

4. 每一棒次皆須確實穿著或攜帶物品，不可運用道具裝載或全部手持物品，

如：不能將垃圾袋放進斜背包內、不得手持防護眼鏡等。

5. 因第一棒次掃把為必要之競賽物品，如競賽過程掃把掉落不扣分，拾起後

方可繼續完成競賽；其餘身上所穿戴之任一物品掉落，將由賽道裁判收回，

不予計分。

6. 更換棒次時物品未接力成功，下一棒次仍不得遞補該物品。

7. 掃除寶特瓶過程如越線（與鄰近賽道之分隔線），每次扣 1 分。

評分

方式

1. 計分賽，由裁判檢視最後一棒身上裝備，每項裝備可獲得 1 分，分組內積分較

高之隊伍獲勝次數多者優勝。

2. 本項取前三名給予獎勵。

同分

狀況

1. 若遇同分情況，隊伍派一位代表依順序將第一至第十棒之物品穿著或攜帶至身

上，計分計時賽方式進行。

2. 穿著或攜帶物品須確實完整，若穿著不完整或物品掉落或損壞則該項物品不計

分。

3. 若分數相同則以完成時間少者獲勝(計至小數點後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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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清掃接力賽相關說明 

1.比賽賽道規格: 

2.道具及賽道尺寸示意圖 

 3.接力賽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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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競賽獎勵： 

1. 本團隊參考歷年各競賽項目獎勵金額，初擬獎勵金額說明如下述。

表 2.113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獎勵項目 

競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環保金頭腦 5,000 元禮券 3,000 元禮券 2,000 元禮券 

資源分類王 5,000 元禮券 3,000 元禮券 2,000 元禮券 

資源灌籃高手 5,000 元禮券 3,000 元禮券 2,000 元禮券 

清掃接力賽 5,000 元禮券 3,000 元禮券 2,000 元禮券 

2. 各項競賽項目第一名隊伍，將代表高雄市參加環境部辦理之全國環保志

（義）工群英會決賽。

十一、 交通方式： 

為鼓勵各單位報名參與，並響應節能減碳十大宣言，本活動提供

遊覽車安排，根據接送路線，安排同行政區志工隊，以共乘遊覽車前

往會場，遊覽車將直接接送至會場報到處。

※地點：輔英科技大學 地址 :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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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遊覽車

(1)遊覽車將安排同行政區志工隊同車共乘，上下車，去回程同一地點

，不得前往非本活動內之行程。

(2)因活動參與人數眾多，活動結束採人等車，同車人員集合完畢後，

方請遊覽車至輔英科技大學接駁返程。

2. 自行前往

(3)國道1號南下：行至五甲系統交流道⮕台88線東西向快速道路（東

）⮕大寮交流道左轉鳳林三路⮕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

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4)路國道3號南下：接國道10號⮕高雄端（西）⮕鼎金系統交流道⮕
國道1號南下⮕五甲系統交流道⮕行台88線東西向快速道路（東）

⮕大寮交流道左轉鳳林三路⮕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

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5)國道3號北上：由東港、林邊、新埤交流道北上⮕竹田系統交流道

，轉行台88線快速道路（西）⮕大寮交流道⮕右轉鳳林三路⮕力行

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3. 停車資訊

汽機車可行駛至輔英科技大學校內停車。



附件一  
113 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報名表 

所屬中隊 :    區     志工隊名稱：   

聯絡人基本資料(隊長或領隊)

姓名 職稱

E-mail 手機 (必填) 

參賽 
項目 

(請依照參賽意願填寫順序1~4) 

環保金頭腦    資源分類王    資源灌籃高手    清掃接力賽 

註:依照報名時間及填寫之順序報名，若志願1已滿則自動報名志願2……依此類推。

遊覽車 

接送 

1. 遊覽車將安排同行政區志工隊同車共乘，去回程同一地點，不得前往非本活動內之行程

2. 活動參與人數眾多，活動結束採人等車，同車人員集合完畢後，才請遊覽車接駁返程。

□申請，接送地址： 。  

□不申請

報名名單

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用餐 備註 

1 □男□女 □葷 □素

2 □男□女 □葷 □素

3 □男□女 □葷 □素

4 □男□女 □葷 □素

5 □男□女 □葷 □素

6 □男□女 □葷 □素

7 □男□女 □葷 □素

8 □男□女 □葷 □素

9 □男□女 □葷 □素

10 □男□女 □葷 □素

11 □男□女 □葷 □素

12 □男□女 □葷 □素

13 □男□女 □葷 □素

14 □男□女 □葷 □素

15 □男□女 □葷 □素

□我們已經詳細閱讀過活動辦法，並且同意遵守辦法規定來參與活動。

領隊或隊長簽名 : 

說明： 

1.請於7月10日(三)17:30前填妥報名表後e-mail至chingtoksee@gmail.com，寄送後務必來電確認，沒

有來電確認則視同未報名完成，收件時間以e-mail顯示之寄達時間為準。

2.電子郵件主旨請寫：【參賽報名】113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區

3.若需更正參賽名單，主旨請寫：【更正參賽名單】113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區，寄送

後亦請來電確認。

4.用餐葷素請連同報名資料一同統計，現場不再提供變動服務。

5.聯絡窗口:委辦-京拓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陳小姐/手機0928766351 、盧先生/手機0952552366
(本局僅收每小隊一份報名表)

mailto:chingtoksee@gmail.com


範例 :113 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報名表 

所屬中隊 :  鳥松 區     志工隊名稱：  京拓小隊 

聯絡人基本資料(隊長或領隊)

姓名 王小明 職稱 經理

E-mail chingtoksee@gmail.com 手機 0912345678(必填) 

參賽 
項目 

(請依照參賽意願填寫順序1~4) 

 1 環保金頭腦  2 資源分類王 3 資源灌籃高手 4 清掃接力賽 

屆時依照報名時間及填寫之順序報名，若志願1已滿則自動報名志願2……依此類推。

遊覽車 

接送 

1. 遊覽車將安排同行政區志工隊同車共乘，上下車，去回程同一地點，不得前往非本活

動內之行程。

2. 因活動參與人數眾多，活動結束採人等車，同車人員集合完畢後，方請遊覽車至輔英

科技大學接駁返程。

■申請，接送地址：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34號 □不申請

報名名單 以下請依實際填寫

編號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用餐 備註 
1 □男□女 □葷 □素
2 □男□女 □葷 □素
3 □男□女 □葷 □素

4 □男□女 □葷 □素

5 □男□女 □葷 □素

6 □男□女 □葷 □素

7 □男□女 □葷 □素

8 □男□女 □葷 □素

9 □男□女 □葷 □素

10 □男□女 □葷 □素

11 □男□女 □葷 □素

12 □男□女 □葷 □素

13 □男□女 □葷 □素

14 □男□女 □葷 □素

15 □男□女 □葷 □素

□我們已經詳細閱讀過活動辦法，並且同意遵守辦法規定來參與活動。

領隊或隊長簽名 :   王小明

說明： 

1.請於7月10日(三)17:30前填妥報名表後e-mail至chingtoksee@gmail.com，寄送後務必來電確認，沒

有來電確認則視同未報名完成，收件時間以e-mail顯示之寄達時間為準。

2.電子郵件主旨請寫：【參賽報名】113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區

3.若需更正參賽名單，主旨請寫：【更正參賽名單】113年度高雄市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區，寄送

後亦請來電確認。

4.用餐葷素請連同報名資料一同統計，現場不再提供變動服務。

5.聯絡窗口:委辦-京拓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陳小姐/手機0928766351 、盧先生/手機0952552366
(本局僅收每小隊一份報名表)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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